
 

田文昌：关于中国社会法治

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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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走过了 40多年，成就斐然，有目共睹。与此同时，

问题不断，也事出必然，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克服障碍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推进的。在中国法治建设初见成效的今天，反思过去，发现问题，

面向未来，理性思考，是法律人应有的情怀和历史责任。 

影响法治化进程的因素出自于很多方面，全面总结，并非易事。但尽

其所能，各抒己见，不失为一种责任。对于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不同视角下会有不同的认识，但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是比较明显并且是亟

待解决的。 

任何一种改革都会面临理念滞后的困惑，因为理念的形成与转变，都

需要经过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渐进过程。所以，凡是到了改革的重要关头，

滞后的理念都会如魔咒般死死地桎梏着改革的步伐，使其举步维艰。中国

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不可谓不快，尤其在吃尽了人治的苦头之后，人们痛定

思痛，急切地期盼着法治的到来。然而，由于人治的理念在潜意识中根深

蒂固，一些人在认识和行动上却难以与法治的目标进入同步轨道，甚至会

背道而驰。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初创阶段正向纵深发展，

法律制度的建设逐渐与世界接轨。在全社会的舆论和民众的认知中，也对

法治形成了较高的认同感。但是，在一系列法律实践乃至社会政治生活和

经济生活的具体事务中，仍会出现与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相背离的认识和

行为，这正是滞后的人治理念与法治理念相冲突的体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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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法律中，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真实、人权保障等等一系

列原则虽然已经被立法所确认并得到全社会认可，但在现实中却存阻力。 

在民事法律中，虽然公平、公开、公正等原则已经成为不争的道理，

但在现实中仍有人甚至包括法律人在内还会不由自主地反其道而行之，有

时连最起码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也会被倒置或者滥用。 

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人治理念与法治理念的碰撞与冲突也仍然可见。

诸如，道德意识与规则意识的冲突，自我意识与公平意识的冲突，权力意

识与契约意识的冲突，权力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冲突，民意与法律的冲突，

人的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冲突，道德约束与制度约束的冲突，乃至权利与法

律的冲突等等。这一系列冲突可能发生在社会上各种人群和各个阶层之中。 

无论是在法律事务中，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这种滞后的人

治理念与现实法治环境的冲突都形成了法治化进程中的巨大阻力，这种无

形而顽固甚至深入人心的力量，体现为一种强大的对抗和钳制，成为中国

社会法治化的进程的障碍。其导致的后果，不仅是延缓法治化进程的速度，

而且还可能会形成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的更为严峻的负面效应。要警惕，

有名无实的法治社会比名副其实的人治社会更加危险。 

正如一切社会变革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理念滞后的现象并不意外，重

要的是必须重视这种现象，将转变理念作为中国社会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中的首要任务。在法治建设的初创时期，需要突破的难关是对法治概念的

认同。这个难关很难突破，甚至冲突更为激烈，但这种冲突是明确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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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难关一经突破就可以阵线分明。在中国开始走向法治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曾爆发了一场关于人治与法治的激烈争论，后来

以法治获胜而告终。当下，已经鲜有人公开反对法治而坚持人治了。而在

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时期，需要突破的难关则是对法治理念的认同。由

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走向对法治理念的认同，阻力更大，时间更长。因为与

概念的冲突相比，理念的冲突是模糊而潜在的，它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之

中，甚至有些人连自己都意识不到这种冲突的存在。看不见的对手，才是

最可怕的。 

在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滞后的理念已经上升为阻

碍法治进程的主要障碍。所以，加强对法治理念的深层思考，消除人治理

念的影响，引导全社会公众由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走向对法治理念的认同，

当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 

转变理念应当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因为理念的冲突往往会反映

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树立法治理念，既不在于认同法治的概

念，也不在于掌握了多少法律知识，而是意味着能够自觉地以法治的精神

和原则去思考和行动。 

为此，我们的普法宣传应当从普及法律知识转向更注重普及法治理念。

因为法律知识是法律专业人士需要掌握的工具，而要求人人学法、人人懂

法既不现实也并非法治社会的特质。法治理念的强弱，才是一个社会法治

化水平的标志。法治发达国家的公众并不是人人懂法，但却人人都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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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理念，都具有凡事寻求法律解决的强烈法律意识。所以，提升全社

会公众法治理念，才是普法宣传的主要目标。 

只有人们由对法治概念的认同走向了对法治理念的认同，实现了由人

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转变，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脱节，是一个备受重视，长期探索，却至今未能

真正解决的问题。多年来，针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做出了不同程

度的努力和尝试。诸如，高校学者兼职做律师或者到司法机关任职，法官、

检察官、律师到高校兼职授课和带研究生，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进行学术

研讨或者共同合作研究课题，等等。这些举措确实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但尽管如此却未根本改善。时至今日，理论与实务相脱节的现象依然严重。

以至于无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对具体案件的认识上，双方经常会发

生意见分歧或者对话不畅。 

如何走出理论与实务相脱节的困境，已经成为人们一直关注的话题。

而若想真正走出这种困境，应该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表面上看，理论与实务相脱节是由于两者的结合度不够紧密，交流不

够深入。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且应当加以重视。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尝试，

虽有一些成效却未能根本改善，其深层原因何在？ 

透过理论与实务相脱节的种种表象，探究理论界与实务界思维方式的

异同，可以发现，由于各自所处环境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两者之间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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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自觉的排斥关系。例如，实务界常有一句口头禅：“实际情况是

复杂的，与理论不是一回事。”“实务不像书本那么简单，生搬硬套是不

行的。”而理论界也常说：“理论一遇到实际就变味儿了。”“有些人只

知道抠法条而不懂法理。”在研讨案例的时候，也时常会出现阵线分明的

两种观点。不可否认，这种不自觉的排斥心态，形成了理论与实务之间的

一道无形屏障。 

值得思考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在法治建设 40 多年的今

天，广义而言，法律人已经是师出同门。那么，本是同根生，相斥为哪般？

究其原因，可以说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教学环境的原因，二是工作环境

的原因，两者都有责任。 

反思中国的法学教育模式，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对法治理念和

法学原理的教育亟待加强，因为只有法治理念坚定，法学原理精深的人，

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坚守法治底线并对法律运用自如。二是对在校学生实

操能力的培训亟待加强，因为实操训练可以使学生有的放矢地理解知识，

将理论与实务实实在在地结合在一起，而不会在走向社会后产生理论与实

务相背离的错觉。但问题正在于，目前的法学教育对这两方面的重视远远

不够。灌输式的条文注释化教学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而理念和原理的教育

却被忽视。对教材的枯燥讲解占用了绝大多数课时，而实操训练却既没有

时间也缺乏机会。 

而反思中国的司法环境，法律实务中的现状与法治的理念和法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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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时而发生偏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虽然职责不同，却都会遇到一些在

法理层面难以解释的困惑，甚至不得不绕开法理和原则，凭借经验和智慧

去另寻出路。于是，理论受到漠视甚至质疑便不足为怪。 

形成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隔阂，原因出自于双方。所以，融合两者的关

系，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只有在理论与实务两个大环境都得到改善的情况

下，当理论指导实务与实务充实理论成为互为需要时，两者关系才能由相

互漠视甚至排斥转向相互依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务相脱节问题。 

法学领域是一个系统化的完整结构，各部门法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而法律实务则涵盖了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并且时常会有几种不同的

法律关系交织出现于同一个案件之中。从专业化角度，无论是对于法律实

务还是法学研究而言，术业有专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专攻”并不意

味可以忽略“旁通”。“专才”不是“通才”，但“专才”并非“偏才”。

在对基础知识和相关知识融汇贯通的基础上具有专项特长的人才，才是真

正的“专才”。在多种法律关系同时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实务中，如果

缺乏融汇贯通的综合法律知识，就会陷入片面、孤立的单向思维之中，滑

向分析判断的认知误区。 

现实中，几种法律关系在同一个案件中交叉出现的情况时有发生。这

种情况下，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就更加重要。以刑法和民法为例，这是两个

有明显区别却时有交叉关系的不同学科，当这两种法律关系同时出现在一

个案件中时，对刑、民两种法律关系的综合分析和考量就非常重要。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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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案件中，刑事责任的认定会成为确认民事权利的前提；在有些案件中，

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又成为认定刑事责任的前提；而还有些案件中，刑事

与民事两种法律关系虽然同时出现，却互不影响，可以同时分别考量刑事

与民事的不同责任。 

在这些情况下，不仅诉讼程序上会发生争议，如先刑后民、先民后刑

和刑民并行的争议，而且在实体上也会发生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争。在刑民

交叉案件中，经常会因对两种法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形成认定刑事责任和

民事责任的不同观点。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此类案件越来越多，这就

需要法律人在对刑事与民事两个学科各有专攻的同时，也要对相邻学科的

知识有所了解并达到适当水平。否则，就会陷入单向思维而做出错误的判

断。 

遗憾的是，在实务界和学术界，由于缺乏对知识结构系统性的足够认

识，出现了一种只注重本专业而不顾其他的倾向，以至于有些人虽然专业

水平很高，却由于知识结构过于狭窄而缺乏对案件的综合判断能力，成为

只有专攻而没有旁通的“偏才”。 

正可谓：“搞民事的不懂刑事，搞刑事的不懂民事；搞民事的看什么

都像侵权，搞刑事的看什么都像犯罪。”这种说法虽有夸张，却是出自于

对现实的感悟。现实中对许多案件的争论甚至包括对专题问题的研讨，都

会在民刑两个专业的人群中形成立场分明的两个阵营。如果对于同类案件

人们会因专业不同而形成两派观点，一定是不正常的。要么是立法有问题，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652


